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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廠商辦理監造服務有第五點所列不良情事之處理 

款次 不良情事 扣點之點數與期間 

第一款 監造計畫、安全衛生監督查驗計畫及

實施方式、監造報表、監造報告書及

其他應辦理之文件資料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1.未依約定期限提送，且經通知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 

2.提送文件資料經審查認有應澄清或

補正，而未依約定期限或通知期限

辦理，且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 

3.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審退二

次。 

扣一點，期間一年，第二次審退以

後，每增加一次，再扣一點，期間一

年。 

第二款 審查、審定(複核)或核定施工廠商提

報之品質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整體施工計畫、分項施工計畫、

交通維持計畫或其他依規定應送審之

文件資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未依約定期限辦理，且經通知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 

2.辦理不確實，致有違失，且經通知

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3.無正當理由審退施工廠商文件資料

二次以上。 

4.有不當限制競爭或違反法令之情

形。 

有本款第一目至第三目情形之一者，

扣一點，期間一年。 

有本款第四目情形者，依下列規定辦

理： 

1.未達查核金額工程採購案，扣一

點，期間一年。 

2.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工程採購

案，扣二點，期間一年。 

3.巨額工程採購案，扣二點，期間二

年。 

第三款 未配合參與會勘、勘驗或會議(包括但

不限於開工前會勘、施工中協調會

議、契約變更會勘或其他主管機關之

查驗或勘驗等)，且經通知改善而未配

合參與者。 

扣一點，期間一年。 

第四款 辦理各項施工作業抽查、材料與設備

抽驗、送驗，或審查、審定(複核)、

核定檢（抽、查）驗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1.未配合辦理，且經通知限期改善而

未改善。 

2.未依約定期限辦理，且經通知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 

3.辦理不確實，致有違失，且經通知

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4.無正當理由審退施工廠商文件資料

二次以上。 

5.有不當限制競爭或違反法令之情

有本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情形之一者，

扣一點，期間一年。 

有本款第五目情形者，依下列規定辦

理： 

1.未達查核金額工程採購案，扣一

點，期間一年。 

2.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工程採購

案，扣二點，期間一年。 

3.巨額工程採購案，扣二點，期間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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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次 不良情事 扣點之點數與期間 

形。 

第五款 審查施工廠商提送之估驗計價文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1.未依約定期限辦理，且經通知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 

2.因可歸責於監造廠商之事由，致機

關未能一次通知施工廠商補正，或

付款期程逾工程契約約定。 

有本款情形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1.未達查核金額工程採購案，扣一

點，期間一年。 

2.查核金額以上工程採購案，扣二

點，期間一年。 

3.第二次以後，每增加一次，增扣一

點，期間二年。 

第六款 未確實審核施工廠商提送之估驗計價

資料，致所監造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1.巨額工程採購案，超估項目之金額

逾該項目原契約價金百分之五以

上。 

2.非巨額工程採購案，超估項目之金

額逾該項目原契約價金百分之十以

上。 

扣二點，期間二年。 

第七款 未依約定辦理職業安全、施工安全衛

生、交通維持或環境保護之監督作

業，且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扣一點，期間一年。 

第八款 接受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時，建築

師或技師無故未到場說明者。 

第一次不扣點，第二次以後，每次扣

一點，期間一年。 

第九款 監造工程經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

果成績列為丙等，且有可歸責於廠商

之監造品質缺失，或經機關或專案管

理廠商督導之監造缺失未於期限內改

善完成且未經機關同意展期者。 

扣二點，期間二年。 

第十款 施工廠商未依契約施工或施工品質有

嚴重缺失，而廠商無法證明已善盡監

造責任者。 

扣一點，期間二年。 

第十一款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情事，致未依規定

時程、程序辦理工程契約變更，且經

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扣一點，期間一年。 

第十二款 未依約定期限審查並提送竣工圖、工

程結算資料及約定之其他文件資料，

且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或因可

歸責於廠商之事由，經機關或專案管

理廠商審退二次以上者。 

有本款情形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1.未達查核金額工程採購案，扣一

點，期間一年。 

2.查核金額以上工程採購案，扣二

點，期間一年。 

3.第二次以後，每增加一次，增扣一

點，期間二年。 

第十三款 收受竣工通知後，未依約定期限辦理

竣工查驗，且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或竣工查驗不實者。 

扣一點，期間一年。 

第十四款 未依約定或指示期程審查施工廠商提

報之工期展延文件資料，且經通知限

扣一點，期間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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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次 不良情事 扣點之點數與期間 

期改善而未改善，或因可歸責於廠商

之事由，經機關或專案管理廠商審退

二次以上者。 

第十五款 有前點第八款、第九款、第十一款或

第十二款之情事者。 

有前點第十一款情形者，依下列規定

辦理： 

1.未達查核金額工程採購案，扣一

點，期間一年。 

2.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工程採購

案，扣二點，期間一年。 

3.巨額工程採購案，扣二點，期間二

年。 

其餘情事者，扣二點，期間二年。 

第十六款 未依約定確實監造或有怠忽監造職責

情事，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

與施工廠商衍生爭議事項者。 

扣二點，期間二年。 

第十七款 廠商履約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未依約定設置合格之現場人員、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且經通知限期改

善而未改善。 

2.未依約定或經機關核定之用人計畫

辦理，且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 

3.未經機關同意擅自變更原核定人

員，且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扣一點，期間一年。 

第十八款 其他未依約定辦理，經機關認有明確

違失或延宕期程，且經通知限期改善

而未改善者。 

扣一點，期間一年。 

附記： 

1.廠商有履約績效不良情事，機關依本要點處置時，應依廠商違約之「事實」檢討，有符合

本表所訂各款「不良情事」情形者，應按符合之各款次分別處置；如僅有單一違約所致之

「不良情事」，則僅就違約事實涉及之該款次予以處置。 

2.廠商「不良情事」除本表另有規定外，扣分記點之處置原則就「每一事件」或「每次」檢

討辦理。 


